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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會成立緣起 

為促進政府各機關之橫向連繫，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體效能，

行政院特於 86 年 5 月 6 日成立任務編組的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

會」﹝以下簡稱婦權會﹞，將婦女團體代表、學者專家的倡議納入國家最

高的決策機制中，透過政府的立法與政策的落實，使我國婦女的各項權益

能於合理公平的前提下確實獲得保障，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工作。 

     婦權會成立迄 100 年底，歷經 8 屆委員，共召開 37 次委員會議及 5

次臨時會議，期間積極推動多項婦女政策及計畫措施，如 87 年責由內政

部捐資成立「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」，開啟民間與政府對話

窗口及建構婦女資源資訊交流中心、建立性別統計指標、訂定「婦女政策

綱領」、「婦女健康政策」、「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」、通過行政院所屬

各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至少三分之ㄧ原則、推動中央各部會成立性別平等

專案小組、建立國家重要政策性別影響評估指標、通過性別友善的交通政

策、設立國家婦女館及訂定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平等

教育白皮書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（CEDAW 施行法）及

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等，不僅成果十分豐碩，更奠定了我國邁向性別平

等社會的堅實基礎。 

  101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院本部組織改造，為強化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工

作之措施，並呼應國際重視性別平等議題之潮流，特於行政院內成立性別

平等處，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，並將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

員會」擴大為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」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，由性別平等處

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，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政策，督導中央各部會及

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，使政府整體施政能落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

點，為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重要的里程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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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屆性平會首要推動重點工作如下： 

一、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： 

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須規

劃辦理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之訓練、法規及措施檢視工作及培訓，籌劃撰

寫消除性別歧視國家報告及建立審查制度，並辦理預防性別歧視相關宣導

工作等。 

二、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： 

 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業於 100 年 12 月 19 日頒布，從權力決策與影響

力、就業經濟與福利、人口婚姻與家庭、教育文化與媒體、人身安全與司

法、健康醫療與照顧和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7 個主軸，闡示婦女權益與性別

平等理念，並提出 245 項具體行動措施，督導各部會分工執行以落實性別

平等政策綱領。 

三、推動中央到地方政府之性別主流化工作： 

  建立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之統籌推動單位，研究

發展性別主流化工具及作法，規劃辦理中央到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之性別主

流化訓練，推廣施政計畫及法令研修進行性別影響評估，強化性別意識教

育，加強地方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功能。 

  

  性平會的設立宗旨，係為凝聚政府與民間不同專業背景的智慧力量，

發揮政策規劃、諮詢、督導及資源整合的功能，因應時代及國際潮流趨

勢，調整中央與地方在性別平等推動上的步調，強化政府與民間在婦女權

益及性別平權工作上的夥伴關係，並促進國內外婦女組織的緊密聯繫。未

來，將賡續透過性平會三層級議事運作協調整合的機制，將性別觀點帶入

政府各項施政計畫中，展現創新與活力，開創我國在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

的黃金時期，促使臺灣邁向更多元豐富、互助包容，人民相互尊重、實現

理想之性別平等社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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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設置要點 

一、行政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整合、協調及督導性別平等事務之推動，

以保障性別人權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性別平等，設性別平等會（以

下簡稱本會）。  

二、本會任務如下：  

（一）性別平等基本政策、法案、計畫、報告及相關措施之整合、協調及

諮詢審議。 

（二）性別主流化政策、計畫及策略發展等事項之諮詢審議。（三）消除

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施行法之推動及督導。（四）各機關（構）

推動性別平等機制之協調及督導。 

（五）其他重大性別平等議題之整合、協調及改進措施之研議。 

三、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本院院長擔

任，一人為副召集人，由本院副院長擔任；其餘委員由院長就下列人

員派（聘）任：  

(一)本院政務委員一人。 

(二)相關機關（構）首長十人至十四人。 

(三)社會專業人士七人至九人。(四)性別及婦女團體代表七人至九人。本

會委員任期二年，得連聘之。但社會專業人士及團體代表擔任之委

員，每屆合計至少改聘四人。 

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
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 

四、本會原則上每四個月召開會議一次；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 

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。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

代理之。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。但由機關（構）首長擔任之委

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。 



 
4

五、本會召開會議，得邀請其他機關（構）、學者專家或相關團體派員列

席。 

六、本會為應特定議題之需要，得組成分工小組，進行規劃、協調及研

議。 

七、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政務委員兼任，副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本院性

別平等處處長兼任；幕僚作業由本院性別平等處辦理。八、本會所需

經費，由本院編列預算支應。 

 

 

性別平等會運作機制 
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自 101 年成立，採三層級議事運作方式，會議類別

包含：分工小組會議、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、專案會議、會前協商會

議、委員會議／臨時委員會議及其他相關會議，其運作方式如下圖： 

 

 

性平會三層級議事運作方式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委員會議(臨時委員會議) 
召集人（院長）主持召開 

進行政策確認 

會前協商會議 
執行秘書（政務委員） 

主持召集 
 

分工小組會議 
各組召集人主持召開 

研擬相關議案 

分工小組民間召集人會議 
主持人由召集人互推 
協調整合跨組議案 

專案會議 
部會或委員互推主持

召開研議專案議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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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會分工小組 

    分工小組會議分別由 6 個分工小組召開，各分工小組名稱及其秘書單

位為：1.就業經濟及福利組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。2.教育媒體及文化組：

教育部。 3.健康及醫療組：行政院衛生署。 4.人身安全組：內政部。 5.

國際參與組：外交部。 6.環境、能源與科技組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

會。  

  各分工小組工作內容臚列如下： 

1.各部會或委員提案，應先納入分工小組會議研商。  

2.研議並追蹤委員會、會前協商會及分工小組決議事項。  

3.追蹤性別平等重點分工表小組負責項目。  

4.各分工小組依據所負責議題或領域之相關政策、計畫及方案等，於研擬

過程中，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部會、專家學者及婦女、性別團體提供

意見，就相關議案充分討論，以達集思廣益及橫向連繫之目標。  

5.各分工小組於每次召開會前協商會議 2 週前，應將小組報告事項、執行

性平會決議事項情形及討論提案等相關資料送性平處彙整。 

 

 


